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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要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紧盯安全生产的薄弱环节，从源头
上防范、杜绝安全生产事故。近年来，检察
机关将安全生产领域作为监督重点，抓前
端、治未病，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进一步拧紧
了生产“安全阀”。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督促
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的通知》，希望
检察机关以此为契机，更加注重发现企业在
安全生产操作、日常监督管理中存在的短

板、漏洞，及时督促相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全国政协委员、一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龙：

从源头防范杜绝安全生产事故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牢牢守住十
八亿亩耕地红线”。耕地保护是一项系统性
工作，需要多部门协同履职。近年来，检察
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制发检
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相关部
门依法履职，形成耕地保护合力。希望各地
检察机关积极依靠党委领导、争取政府支
持，结合本地实际，找准耕地保护切入点，
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协作配合，动态监
测耕地“非农化”“非粮化”情况，更好发现
和打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的行为，并依法

严厉打击通过土地治理项目骗取补贴的行为，切实守住耕地红线。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辰亿律师事务所创始人覃斌：

找准保护切入点 守住耕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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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谷芳卿

“当看到‘浙江任某方国家司法救助案’
入选典型案例时，我感到尤为高兴，因为我
有幸参与过这起救助因案致残生活困难妇
女的案件。”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嘉兴市妇
联副主席刘锐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了
2023 年 11 月最高检印发的第三批检察机关
与妇联组织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

2022 年 6 月，刘锐代表通过嘉兴市南湖
区检察院“云上检察”网络平台获悉该案相
关信息后，主动联系检察机关，提议帮助任
某方安装义肢。南湖区检察院积极与区残
联、慈善总会等对接，在刘锐代表的协调推
动下，爱心企业为任某方安装义肢并指导
使用，同时提供后续身体康复治疗。

刘锐代表告诉记者：“检察机关开展跨
省多元救助，既有物质救济，又有心理干
预、就业支持、子女关爱等综合帮扶措施，
解决了被救助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困难，充
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坚持人民至上、司法为
民的使命担当，也感动了我。”

近两年，检察机关与妇联组织持续开
展“关注困难妇女群体，加强专项司法救
助”活动，并在活动中注重落实《信访工作
条例》相关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做
好信访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就是坚
持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全国人大代
表、安徽省东至县粮食安全服务中心副主
任丁德芬多年来一直十分关注控申检察工
作，她用“对待工作热情、对群众充满感情”
评价检察机关的信访接待工作。

丁德芬代表表示，检察机关通过“群众
信访件件有回复”，建立涉检矛盾多元解纷
平台，落实院领导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制度
等信访工作顶层设计，让她对检察履职推进
信访工作法治化、促进诉源治理更有信心。

了解到河南检察机关研发了信访信息
可视化分析系统、群众来信动态管理系统，
以“数智”赋能信访法治化的相关情况后，
全国人大代表、许昌市魏都区南关街道办
事处七一社区第一书记马静表示：“检察机
关认真践行人民至上、检察为民，着眼治理

重心下移，压实领导包案化解和带案下访
责任，让群众有理能讲、有怨能诉、有惑能
问、有冤能伸。”

而河南检察机关坚持“包案+听证+救
助”三位一体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机制更
让她感觉到温暖：“检察机关认真办好群众
身边案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做实人民群
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为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
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
积极贡献。”

面对矛盾纠纷多样化、复杂化、疑难化
的客观情况，信访法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下，人民群众诉求更为多样。检察机关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该通过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为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贡献
力量。”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
限公司高级焊工付浩建议，应当持续加强政
法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形成化解矛盾纠纷
的强大合力，更好以法治化手段从源头上化
解矛盾纠纷。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刘锐、丁德芬、马静、付浩代表：

以检察履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本报记者 单鸽 于潇

“社会反响很大，朋友圈都刷屏了！”全
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
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党委书记、主
任陈友坤这样评价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

《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
（下称《意见》）：“对于统一全国醉驾执法司
法标准、加强醉驾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有助
于消除过去因地域差异导致的执法司法问
题，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公正。”

记者了解到，醉驾入刑以来，各地坚持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依法惩治酒驾醉驾违
法犯罪行为，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酒驾醉驾百车查
处率明显下降，酒驾醉驾导致的恶性交通
死亡事故大幅减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
喝酒”的法治观念逐步成为社会共识，酒驾
醉驾治理成效显著。同时，在醉驾案件办
理中也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根据新形
势新变化新要求，“两高两部”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总结各地经验，经深入调研、协商，
听取司法实务人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
并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意
见后，制定了《意见》。

全国醉驾执法司法标准统一了

对于醉驾问题的治罪标准，在此前一直
参照的是 2013 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
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它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
量达到 80 毫克/100 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
驾驶机动车，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但在实践中，各地出现了执法司法标
准不统一的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西市雨朵镇党
委书记付庆梅观察到，这样执法司法标准不
统一的情况，在新的《意见》出台后得到了妥
善的解决。《意见》着力解决各地醉驾案件执
法司法标准不够统一、处理不够均衡问题，统
一行政处罚、刑事立案、起诉、量刑等标准，确
保执法司法更加规范。在重申血液酒精含量
80毫克/100毫升的醉酒标准的同时，也充分
考虑醉驾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
型、道路情况、行驶时间、速度、距离、后果以
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因素，明确情节显著轻微、
情节轻微以及一般不适用缓刑的具体标准和
情形，并规定罚金刑的起刑点和幅度。

这意味着唯血液酒精含量的单一标准
被优化，《意见》确定了“醉酒驾驶行为+血液

酒精含量+情节”的多元化醉驾入罪标准。
“《意见》对入罪标准、处罚力度、证据审

查等方面的标准进行了完善统一。”全国人
大代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广安供电公司
共产党员服务队总队长蒙媛认为，《意见》真
正做到了该宽则宽、当严则严、罚当其罪。

从刑事打击到行政处罚的有效衔接

“《意见》的出台，表明司法机关从严打
击醉驾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全国人大代
表、四川省律师协会会长、国浩律师（成都）
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李世亮表示。

李世亮代表注意到，对醉酒驾驶机动车
的行为，《意见》明确规定了“从严打击”的立
场，比如对于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
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加大了打击力度。此
外，《意见》在“2013 年意见”规定的 8 项从重
处理情形基础上，又调整、增加了醉驾校车、

“毒驾”“药驾”等 7项从重处理情形。
多位人大代表注意到，为避免不刑不罚的

不公正现象出现，《意见》明确，对不追究刑事
责任的醉驾行
为人应依法予
以 行 政 处 罚 。
（下转第六版）

五位全国人大代表谈醉驾的治罪与治理

统一执法司法标准，高质效办理醉驾案件

本报记者刘亚 郭荣荣整理

本报北京 3月 4日电（记者刘亚 通讯
员高鸣雁） 异性同事发来暧昧短信、应酬
时 大 讲 黄 色 笑 话 、上 司 暗 示 晋 升“ 潜 规
则”……职场性骚扰一直是女性劳动者身
边的“黑手”。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大
学体育学院教授李晓霞建议，检察机关积
极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加强与妇联组
织、人社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全方位保护
妇女权益合力，推动全社会共同对性骚扰

“零容忍”。
2023 年 3 月 8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总工会等六部门联合发
布《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为消除职场性骚扰提供
了具体的操作指南。

“性骚扰一直是保障妇女权益的难点痛点。”李晓霞代表说，作为
检察公益诉讼宣传大使，她一直非常关注检察机关围绕职场性骚扰
开展的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她注意到，针对电竞剧本等娱乐行业提供外勤助教陪玩服务、未
积极履行反性骚扰义务等行为，浙江省义乌市检察机关督促多个行
政机关依法协同履职，查处违规违法行为，指导建立防治性骚扰相应
制度和措施，推动对娱乐经营活动的合规监管。针对性骚扰案件屡
屡发生的相关场所，河南省鹤壁市检察机关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
职能，运用诉前检察建议推进相关问题整改，组织全体职工学习妇女
权益保障法，建立并公示防止职场性骚扰制度，确定专门人员处理此
类纠纷。

“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后，我发现不少场所都建立了消除工作
场所性骚扰等制度，如场所内粘贴‘禁止性骚扰行为’等指示牌，设置
性骚扰维权投诉电话，单位也对员工组织开展反性骚扰教育培训。”
李晓霞代表说。

“随着《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的发布，检察机关
要加强与妇联组织、人社部门的协作配合，积极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以法治宣传达成保护妇女权益共识、以沟通联系凝聚全方位保护
妇女权益合力，多角度、深层次为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李晓
霞代表建议，女性劳动者在遇到职场性骚扰时，不必恐慌和退缩，要
敢于说“不”，同时要注意留存证据材料，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应当积极履行企业职责和社会责任，对单位出现的性骚扰
行为不隐瞒、不包庇，依法为员工抵制性骚扰提供有力支持和保护。

李晓霞代表：

公益诉讼斩断职场性骚扰“黑手”

3月 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开幕会前，部分少数民族全国政协委员在大会堂前接受媒体采访。
本报记者程丁摄

作为一名基层村书记，我感受最深的就
是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检察实践中主动作为、
成效明显。近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
确规定“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对有严重
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目前
我国针对专门学校的建设标准、教学内容等
没有出台细化规定，希望党委政府组织专项
调研，规范专门学校的设置，从办学性质规
模、硬件设施标准、师资力量配备等方面提

出明确要求，确保办学质量水平和教育矫治成效。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区茅店村党总支书记谭新萍：

加快专门学校建设

网络诽谤，特别是针对女性“造黄
谣”等行为，是有些人将揣测臆想的内容
通过网络进行宣泄，这种行为破坏了网络
环境，是一种负能量的传递。网络的言论
自由要依法依规，不能无法无天。现在国
家在对网络暴力、网络诽谤依法严厉打
击，我认为网络空间治理非常有必要，需
要法律的保障，检察机关也要加强对此类
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助力营造清朗、安
全的网络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严厉打击“造黄谣”等网暴行为


